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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的担保权 
 

一. 定义（A/CN.9/WG.VI/WP.22/Add.1，第 21 段(o)、(cc)和(hh)分段） 
 
 (o) “应收款”系指要求对方偿付金钱债务的权利，但不包括以可转让票
据为凭证的受偿权、独立承保下付款义务和银行支付银行账户内资金的义务。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担保资产被描述为“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
权”，而不是银行账户本身。因此，可将“银行账户”的定义置于评注中。评注还
将包括对“银行”这一术语下涵盖的机构的描述。就此，工作组似宜考虑“银行”这
一术语是否应涵盖根据颁布国法律持有银行执照的所有机构，其中可包括付款
机构、操作现金账户的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以及中央银行。工作组似宜注意
到，对前一版本的关于银行账户的建议所作的评注载于 A/CN.9/WG.VI/WP.18和
Add.1号文件。] 

 [(cc) “银行账户”系指可存入资金由银行管理的账户。本术语包括往来账
户、存款账户和定期存款账户。] 
 
“控制权”的定义（见 A/CN.9/WG.VI/WP.24/Add.3，建议 43 之后的“工作组注
意”） 
 
 (hh) 有担保债权人对银行账户内资金享有“控制权”：㈠在开户银行为有
担保债权人的情况下，设定担保权时自动享有；㈡开户银行与设保人和有担保

债权人订立了控制权协议，根据该协议，开户银行同意在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

权方面遵照有担保债权人的指示而无需设保人另行同意；或㈢银行账户内资金

受付权转让给了有担保债权人。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解释说：㈠开户银行没有订立控
制权协议的义务；㈡有担保债权人的权利将服从于开户银行根据管辖银行账户
的法律和惯例享有的权利和负有的义务；㈢控制权协议需要得到设保人（以及
开户银行）的同意，设保人保留处理银行账户内资金的权利，直到有担保债权
人对开户银行另有指示（尽管在有些控制权协议中，从控制权协议订立之时起
这种资金将被冻结）。] 
 

二. 建议 
 
范围 
 
所涵盖的当事人、担保权、有担保债务和资产（A/CN.9/WG.VI/WP.21，建议
3(d)） 
 
3. 法律尤其应规定其适用于： 

 (d) 法律未明确排除在外的所有各类动产和定着物，无论其有形还是无
形，是现有的还是未来的，包括存货、设备和其他货物、应收款、可转让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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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支票、汇票和本票）、可转让单证（如提单）、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

独立承保下提取收益权以及知识产权； 
 
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担保权的设定（见 A/CN.9/WG.VI/WP.21，建议 26）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解释说，根据建议 8（见
A/CN.9/WG.VI/WP.21），可通过设保人与有担保债权人之间的协议设定银行账
户内资金受付权上的担保权。] 

26. 法律应规定，虽然设保人和开户银行之间有以任何方式限制设保人在其银
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设定担保权的权利的协议，但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

的担保权仍在有担保债权人和设保人之间有效。不过，开户银行没有义务承认

有担保债权人，并且未经开户银行同意，不得在其他方面就该担保权对开户银

行强加任何义务。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对建议 3(a)的评注（见 A/CN.9/WG.VI/ 
WP.21）将明确，颁布国似宜考虑到本指南中的各项建议可能对消费者保护法产
生的任何影响。] 
 
开户银行的权利和义务（见 A/CN.9/WG.VI/WP.24/Add.3，建议 43 之后的“工作
组注意”） 
 
X. 法律应规定： 

 (a) 未经开户银行同意，设定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的担保权并不影响
该开户银行的权利和义务；及 

 (b) 开户银行的抵销权[不会受损于][有别于]开户银行可能在银行账户内资
金受付权上享有的任何担保权。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解释说，建议 X 和 Y 由建议 76
和 77 作为补充（条件是在担保权或开户银行的抵销权与另一人的担保权之间存
在着优先权冲突）并且还有建议 106之二、107和 108作为补充（对开户银行强
制执行）。 

 评注还将解释说，建议 X(b)并不论及优先权冲突，而是论及开户银行本身
既享有对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的抵销权也享有这种受付权上的担保权这一情
形。在此情形下，根据建议 X(b)，该银行的抵销权不会受损于或被归入（即这
些权利仍有别于）该银行的担保权。] 

Y. 法律应规定，这些建议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得使开户银行负有下述义务： 

 (a) 向享有对银行账户内资金的控制权的人以外的任何人付款；或 

 (b) 对查询请求作出答复，指出是否存在控制权协议或本银行是否享有担
保权及设保人是否保留处理该账户内资金的权利。 



 

4  
 

A/CN.9/WG.VI/WP.26/Add.1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解释说，建议 Y 并不影响银行与
客户的关系及管辖银行账户（例如洗钱、银行保密等问题）的其他法律产生的
权利和义务。] 
 
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担保权的第三方有效性（见 A/CN.9/WG.VI/WP.24/ 
Add.3，建议 42和 43） 
 
43. 法律应规定，如果有担保债权人取得对银行账户内资金的控制权，银行账
户内资金受付权上的担保权也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解释说，根据建议 35（见 A/ 
CN.9/WG.VI/WP.24/Add.3），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的担保权也可通过在一
般担保权登记处登记通知而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担保权的优先权（见 A/CN.9/WG.VI/WP.24/Add.4，建
议 76-78） 
 
76. 法律应规定，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的担保权通过控制而取得对抗第三
方效力的，与通过其他任何方法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的相比，享有优先权。如

有担保债权人为开户银行，则该开户银行的担保权相对于其他任何担保权（包

括通过与开户银行订立控制协议而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的担保权，即使开户银

行的担保权在时间上较后）享有优先权。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解释说，开户银行的担保权甚至
总是优先于该银行早些时候对之订立了控制权协议的担保权，因为：㈠开户银
行的担保权应具有与其总是享有优先权的抵销权相同的优先权；㈡如果开户银
行的担保权不享有优先权，则该银行将不订立任何控制权协议；㈢有担保债权
人可始终寻求从开户银行取得排序居次协议。] 

77. 法律应规定，开户银行针对设保人欠本银行的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债务
而享有的抵销权相对于任何有担保债权人的担保权享有优先权，但通过成为银

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受让人而取得对该资金的控制权的有担保债权人除外。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解释说，这些关于优先权的建议
意味着，第三方被认为知晓他们不可依赖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作为提供信贷
的主要担保来源，而只可通过从开户银行获得排序居次协议或以其自己的名称
进入账户来这样做。因此，没有公布担保权并不被视为是个问题。 

 评注将解释说，与建议 X(b)不同，建议 77处理的是开户银行的抵销权与其
他人的担保权之间的优先权冲突。而且，评注将解释说建议 77 并不设定任何抵
销权，因为这一事项仍受其他法律管辖。] 

78. 对于设保人进行的银行账户资金受付权转让，法律应规定，该资金的受付
权的受让人不附带享有该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的担保权，除非该受让人与

设保人合谋剥夺有担保债权人在该资金的受付权上的担保权。本建议不减少银

行账户资金受付权受让人根据本法以外其他法律所拥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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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解释说，关于优先权的一般性建
议在服从于建议 76至 78的前提下适用于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的担保权。] 
 
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担保权的强制执行（见 A/CN.9/WG.VI/WP.24/Add.1，
建议 106之二、107和 108） 
 
106 之二. 法律应规定，在违约发生之后，或经设保人同意而在违约发生之前，
享有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担保权的有担保债权人可在服从于建议 X和 Y的
前提下，收取或以其他方式强制执行其对于该资金的受付权。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解释说，提及建议 X和 Y是要对
建议 76和 77加以补充。] 

107. 法律应规定，在违约发生之后，或经取得设保人的同意在违约发生之前，
拥有对银行账户内资金的控制权的担保债权人有权强制执行其担保权，而无须

求助于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注意到，评注将解释说，与必须根据建议 116
（见 A/CN.9/WG.VI/WP.24/Add.1）收取该资金以用于偿付有担保债务的有担保
债权人不同，开户银行作为有担保债权人可直接用该资金偿付有担保债务。评
注还将解释说，对该银行的抵销权的强制执行仍受其他法律管辖。] 

108. 法律应规定，对银行账户内资金没有控制权的有担保债权人只可以根据法
院令对开户银行收取或以其他方式强制执行担保权，开户银行另行同意的除

外。 
 
适用于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担保权的法律（A/CN.9/WG.VI/WP.24，建议
139） 
 
139. 除建议 140 中另有规定外，法律应当规定，银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担保
权的设定、其对抗第三方的效力、其相对于竞合求偿人权利的优先权、开户银

行对于该担保权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该担保权的强制执行，由以下法律调整： 
 
备选案文 A  
 
 账户协议中明确指定的调整该账户协议的一国法律，或者，账户协议明确

规定对所有此类问题适用另一国法律的，该另一国法律。但是，依据上一

句所确定的一国法律只有在开户银行在账户协议订立之时在该国设有一个

分支机构且该机构从事银行账户日常管理活动的情况下才适用。法律还应

当规定，如依据前两句无法确定准据法，则将根据《中间人代持证券所涉

某些权利准据法海牙公约》第 5 条，依据兜底规则确定准据法。 

 [工作组注意：备选案文 A 是《中间人代持证券所涉某些权利准据法海牙公
约》（《海牙证券公约》）第 4.1和第 5条中所采取的做法的缩略条文。本评注
将列入《海牙证券公约》第 5条的详细的兜底规则，并加以充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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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案文 B 
 
 该银行账户的开户银行营业地所在国的法律。在营业地不止一个的情况

下，应以该账户的开户分行所在地为准。 

 [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考虑，备选案文 B 是否应当涉及账户开户分行的
确认方法。 

 工作组还似宜注意到，评注将解释说，关于破产对准据法的影响的建议以
及关于法律冲突的一章中的其他一般性建议（A/CN.9/WG.VI/WP.24）适用于银
行账户内资金受付权上的担保权。] 

 

 


